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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上述视频来自其中一名当
事女子，她于8月24日发布视频称，自
己8月24日乘坐飞机时，有幼童哭泣不
止，周围人都受不了。于是自己和另一
名女子将孩子从奶奶手中抱到飞机上
的厕所，不让奶奶进厕所，给孩子“立规
矩”。

视频中，一名女子还告诉孩子，“不
哭了就可以出去，不哭了阿姨带你找奶
奶”“嘴巴闭起来，不哭！”“不要抱你就
站着，这么小的孩子不许看手机”“如果
不哭了，我们就出去”。孩子估计两岁
不到，其间委屈地要求其中一位女子
抱。

根据网上流传的视频，拍摄者在视
频的文字中写道，“世间万物都是没规
矩不成方圆”，并介绍飞机上的情况：一
岁多的孩子在乘坐飞机时，哭得非常大
声，视频里面白色衣服阿姨就说家里没
规矩……很多人用纸巾把耳朵堵上，几
个人走到最后的空位躲清静。

拍摄者说，于是她就拿了很多自己
家孩子玩耍的视频哄了 15分钟，视频

暂停哭声不消停，“于是视频里的阿姨
和我把她从奶奶手里抱到飞机上的厕
所，不让奶奶进厕所，不过我全部录视
频了，阿姨和我一起立规矩。”

跟着，拍摄者还介绍：不打她……
好好说，什么时候不哭3分钟什么时候
出去，让她趴在我的怀里说自己是乖宝
宝，答应不哭就可以出去找奶奶，孩子
说“好”。后面大家一起吃早餐，一起开
心玩。

视频在网上热传之后，事发航班所
属的吉祥航空及时回应称，正在自查。
8月26日晚，吉祥航空发布了“情况说
明”，称当时该儿童旅客与祖父母共同
出行，飞行途中该儿童持续哭闹，为避
免打扰到其他旅客休息，在其祖母的
同意下，两名旅客将儿童抱至洗手间
教育，过程中儿童的祖母一同前往并
在洗手间门口等候。另外，吉祥航空
公司已经与儿童母亲进行核实，儿童母
亲表示已经从祖母处知悉完整事件，同
时对两名旅客在机上提供协助的行为
表示理解。

外卖平台为外卖小哥刘某投保了
意外伤害保险，后刘某意外溺亡，保险
公司却以父母已申请新就业形态职业
伤害保障且得到受理为由拒绝赔付60
万元保险金。近日，南京中院审结了这
起保险合同纠纷，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刘某父母死亡赔偿
金60万元。

外卖小哥深夜送单后溺
亡，保险公司拒赔

刘某系某外卖平台的外卖骑手，该
外卖平台为其投保了一份“骑士人身意
外险”。刘某每天在该外卖平台取得第
一笔配送收入后，系统将自动代扣保险
费2.5元。

案涉保险条款约定：保险责任范围
包括意外伤害身故及残疾等，意外身故
残疾给付项目保险金额为60万元，起保
时间为骑手第一次接单时间，止保时间
为次日1点30分。除另有约定外，若骑
手符合《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
保障办法》中约定的职业伤害情形，保
险公司不承担骑手伤亡的保险金给付
责任。

2023 年 2月 5日 12 点 34 分，刘某
在某外卖平台上取得第一笔配送收入
12.5 元后，由系统自动代扣保险费 2.5
元。当天22点 34分，刘某完成最后一
笔订单的配送。23点 30分左右，刘某
意外溺亡。

刘某去世后，刘某父母向保险公司
申请理赔保险金60万元。但保险公司

拒绝赔付，称刘某父母已经向南京市劳
动行政部门申请了新就业形态职业伤
害保障且得到受理，刘某符合《新就业
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办法》中约
定的职业伤害情形，属于保险合同特别
约定的免责情形，保险公司不应承担保
险赔偿责任。

双方协商无果，刘某父母遂将保险
公司诉至法院。

法院：新就业形态职业伤
害保障与意外险不冲突

一审江宁法院认为，刘某系溺死，
应当认定系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
非疾病的使身体受到伤害的客观事
件。因此，应当认定刘某的死亡构成保
险事故，属于保险责任范围。

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是通过
社会统筹的方法，对劳动者在生产经营
活动中遭受意外伤害或职业病，并由此
造成死亡、暂时或永久性丧失劳动能力
时，给予劳动者必要的医疗救治以及经
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其与商
业保险并不冲突。将新就业形态劳动
者获得职业伤害保障待遇，作为免除保
险人在意外伤害保险合同项下赔偿责
任的条件，与意外伤害保险的初衷相
悖，亦有违公平原则，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刘某
父母死亡赔偿金60万元。保险公司不
服，上诉至南京中院。南京中院二审驳
回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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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晓安）为了转
卖酒从中获利，顾某花了24000元从王
某处订购了茅台“撕帽酒”两箱，并指定
发货至他人所在地点。谁知，经收货人
反馈该酒并非茅台正品，顾某便要求王
某退款并“假一赔十”，但被王某拒绝。
顾某诉至法院，但法院并没有支持他的
十倍赔偿要求，因为这些酒并非是为生
活需要而购买。

王某在贵州经营一家超市，售卖酒
类产品。此前，顾某一直向王某购买
酒类产品，并指定他人收货。2023
年，王某向顾某发送茅台“撕帽酒”照
片，询问顾某是否有购买意向。于
是，顾某花费24000元向王某订购该
茅台“撕帽酒”两箱，并指定发货至收
货人所在地点。谁知，收货人反馈，该
酒经检查并非茅台正品，顾某便向王某
交涉，并要求王某退款并“假一赔十”，
王某认为自己只是出于朋友情谊低价

向顾某提供货源，不同意赔偿。顾某诉
至法院，要求王某和超市退还酒款
24000元，并支付赔偿金24万元。

常熟市人民法院审理中委托贵
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对案涉的两
箱酒进行真假辨认（鉴定），证明两箱
酒 均 为 假 冒 产 品 ，顾 某 要 求 返 还
24000 元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法院
予以支持。

关于十倍惩罚性赔偿金的主张，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经营者明
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仍然
销售的，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进行十
倍赔偿。然而，本案中顾某从事经营活
动，购买的两箱酒是为了转卖给他人而
从中获取利益，并非是为了生活消费需
要，因此对于赔偿金 24万元的诉讼请
求，法院不予支持。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邢熙超 弭伟
记者 李子璇）日前，董某把车停在淮安
市淮安区一处收费停车场，并通过支付
宝扫码缴纳了5元停车费。一个多小时
后，董某回来取车，却发现车辆有4处刮
痕。董某心疼之余立即报警求助，通过
民警调取并查看监控，一看却发现该停
车场可视范围不足停车场面积的百分
之二十，完全无法通过监控探头辨认肇
事者。

在此情形下，董某希望停车场对自
己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但停车场负
责人李某却表示，其已在停车场明示：

“本收费为车辆占位置，不负看管责任，
请根据个人意愿选择是否停放。”董某
在明知该风险提示的情况下依旧选择
停放车辆，应当由其个人承担因此产生
的风险。一气之下，董某遂诉至法院。

现代快报记者从淮安区法院获悉，
董某车辆在停车场停车期间发生由第
三人引起的剐蹭事故，李某虽非直接侵
权人，但其作为停车场实际经营管理

者，应对停在其停车场的车辆尽到必要
的安全管理注意义务。董某的车辆被
第三人损坏，停车场无法提供监控以致
找不到实际侵权人，且未有充足证据证
明尽到必要的安全管理注意义务，应当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最终，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车辆并未
实际维修，且双方均不申请鉴定，无法
确认涉案车辆的实际维修和折旧费
用。此外，车辆被损坏的实际侵权人为
第三人且李某作为停车场负责人的过
错程度等情况，酌定李某向董某赔偿车
辆维修以及折旧费2000元。

收费停车场注明只提供停车服务，
不承担看管责任，有用吗？

法官表示，本案中停车场管理人在
停车场悬挂的《停车须知》，系格式条
款，并且停车场经营者作为提供格式
条款的一方在条款中免除其责任、加
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应认
定该条款无效，不能因此免除其赔偿
责任。

将啼哭幼童关飞机厕所立规矩

女乘客违法了吗
8月 26日，一则女童在客机上哭闹被陌生人带

至洗手间教育的视频引发关注。网传视频信息显示，
8月24日，从贵阳飞上海的一架飞机上，有两位成年
女性因一位女童哭闹不止，把女童从奶奶身边带走，
然后关到飞机厕所里教育，女童在洗手间里流泪，哀
求“要抱抱”。事后，当事女性还将视频发到短视频平
台上，在网上出现谴责的声音后又将视频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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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在收费停车场被刮，应该找谁赔

外卖员意外溺亡保险公司拒赔，怎么维权

转卖的茅台酒不是正品，能10倍索赔吗

在吉祥航空发布“情况说明”后，有
部分网友表示理解，但是更多的是一种
谴责的声音，甚至有网友认为，这涉嫌
虐待儿童，航空公司的声明没有原则，
无法理解相关各方的态度和行为。

“才一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呀
……这样孩子多害怕呀！”

“我也讨厌熊孩子，可是你看看这
个小孩才多大！哭闹是很正常的，大人
是应该教育孩子，可不代表可以如此粗
暴地虐待儿童！”

只有部分网友表示接受此事，“看
过完整视频。没有恶意，只是教育性的
引导，有什么可争议的吗？自己下不了
狠心去教育，借下外力也是可以的，没
有虐待，也没有粗暴对待。”

现代快报记者发现，很多网友反应
激烈的焦点，主要是两名同机旅客作为
陌生人，单独将幼童带到洗手间内关上
门“教育”，对于孩子的心理会造成不好
影响的。“大人眼中的关爱，在孩子眼里
可能只是伤害，而且不排除当时孩子没
事，事后有应激反应的情况。”

那么，孩子的监护人应该是其父
母，作为祖父母即便是亲人，允许同机
旅客单独“教育”孙女，其行为完全合法
吗，有没有可能越权了？就此，北京市
高朋（南京）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凯表示，
在父母不在身边时，祖父母属于临时监
护人行使监护权，其允许别人帮助教育
孩子，肯定是有这种权利的。只是说，

这种做法是否得当值得商榷。
陈凯认为，两名女子即使征得孩子

爷爷奶奶同意后，将孩子单独带至相对
封闭空间进行“教育”的行为，也有失偏
颇，属行为不当。孩子在飞机上哭闹影
响环境时，家长有必要采取措施制止，
以维护客舱秩序。他人当然可以协助
处理，一起帮忙想办法。但前提是要保
障孩子的身心健康，不能采取恐吓、吓
唬等行为。

首先，作为家长对孩子的哭闹应
找明原因，如是否和坐飞机引起的耳
朵不适有关，在坐飞机之前针对孩子
特点做好预案，尽量维护飞机内的秩
序和安静。其次，作为乘客要有一定
包容心态，孩子的性格特点是情绪化，
吵闹到自己，可以想办法提供协助帮
忙处置，但一定不要越界，不能将这么
小的孩子与家人隔离，使用过激、恐
吓的语言。必要时可以请求工作
人员来帮忙处理。最后对飞机
上的工作人员来说，有维护客
舱秩序的责任，对此类问题的
处理应该有经验和技巧，在
孩子和其他乘客之间，起到
缓冲作用。

陈凯表示，查阅相关法律
条文，对于这种行为确实没有
对应的法规可以进行评价和处
理。但是，从常识来说，我们在外
面，彼此要更宽容，学会换位思考。

陌生人将啼哭女童关飞机厕所立规矩

律师：陌生乘客“单独教育”幼童行为不当


